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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復司法不法的意義



威權統治的手段

控制國家
機器

以國家暴力進行迫
害並製造恐懼

監控人民

思想控制

培養附隨者

控制人民的生存



以國家暴力進行
迫害並製造恐懼

體制化的國家暴
力

立法

行政

司法：濫用刑罰
權

體制外的國家暴
力

刑求、法外失
蹤、監禁或處決



監控人民

國家進行監控

強迫人民彼此
監視、舉報



思想控制

謊言

遮掩或美化
迫害

吹噓威權統
治的功績

威權崇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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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



司法在威權統治的角色

司法

濫用刑罰權

迫害

恐懼

強迫人民彼
此監視、舉
報掩護體制外的

國家暴力



實相與謊言互為表裡，相互強化

謊言：

依法獨立審

判

無罪推定；

有權利必有

救濟

實相：司法為威
權統治協力

濫用刑罰權，

進行迫害

掩護體制外

的國家暴力



• 無論是濫用刑罰權或掩護體制外的
國家暴力，都不是自由民主憲政秩
序所能允許的國家權力行使

司法對威權統治的協力行為，

因此具有不法性，促轉條例乃

稱之為司法不法



轉型正義是一種善後工程

• 轉型正義，是指一個社會從威權體制轉型
為民主社會後，對於政府在威權統治時期
侵害人權的種種政治壓迫，及其導致的政
治、族群或種族的分裂，為了正義的回復
與社會的和解，所做的善後工作



促轉條例第6條對司法不法之善後

平復司法
不法

濫用刑罰權
所造成的傷

害

立法撤銷有罪判決
（第3項）

回復名譽、賠償損
害

塗銷前科記錄

謊言所造成
的傷害 識別加害者並究責

還原並公布歷史真
相



分析促轉會平復司法不法決定書的意義：

司法在威權時期如何濫用刑罰權，一直被
隱藏在謊言中，在法律圈是禁忌的話題

還原歷史真相

揭穿謊言

喚醒社會（尤其是法律人）

的集體記憶



促轉條例第6條所稱司法不
法之釋義



•定義於第1項：「違反自由民
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
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」

→    「侵害公平審判原則」是
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的
下位概念



•須能完整涵蓋威權統治者藉濫用
刑罰權加害人民之態樣

→     由於戒嚴法及懲叛條例、匪
諜條例等規定，威權時期有大量
非現役軍人遭到軍事審判

→     促轉條例第6條之司法不法，
必須涵蓋軍事機關之追訴、審判



• 軍事審判在威權統治時期是統帥權
之一部，無獨立可言

→    將非現役軍人交付軍事審判，抵
觸憲法第8條及第9條

→    由於釋字第272號解釋肯認國家於
戒嚴時期得對非現役軍人行軍事審判，
因此不能僅以非現役軍人於戒嚴時期
受軍事審判為由，謂已構成司法不法



軍事機關所為追訴、審判，仍不得違反自
由民主憲政秩序：

釋字第436號及第624號解釋

→    軍事機關之追訴、審判，係行使國家刑罰權，
具司法權之性質

→    軍事機關作為行政權之一部，雖得在戒嚴時
期行使司法權，但其發動與運作，必須符合正
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

→追訴、審判不得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其所
踐行程序亦須公平、正當



是否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之判準



釋字第499號解釋文第二段：「憲法中具有本
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，如聽
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，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
形同破毀，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。
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1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
國原則、第2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2章保障人民
權利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
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。
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乃
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
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



促轉會根據釋字第499號解釋之意
旨，判斷是否違反自由民主憲政
秩序：

→     損及該號解釋所舉具有本質
重要性之基本原則，而危及自由
民主憲政秩序賴以存立之基礎者，
就構成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

縱使處於非常時期，自由民主憲政
秩序仍有其不容國家侵犯之底線：
例如：

• 釋字第436、499號解釋：正當法律程序之
最低要求，包括獨立、公正之審判機關與
程序，不得違背憲法第77條、第80條等有
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

• 釋字第567、656號解釋：人的內在精神活
動絕對不可侵犯

→緊急狀態之下仍有法治



對促轉會平復司法不法決定
書之分析結果



分析基礎：

→

至108年9月30日止，促轉會依
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重新調
查，認定屬應予平復司法不法
之決定書共21件



• 均係由軍事機關作成

• 有針對普通法院判決提起的聲請案，
但因卷證檔案已逾保存期限銷毀，
而聲請人復因年代久遠，難以提出
證明其案件之追訴或審判具備不法
性之證據方法，致促轉會無從調查，
不得不否准其聲請



追訴及審判過程



• 21件判決均仰賴自白定罪，且對
於偵訊人員以刑求或其他不正方
法取供，已達縱容程度

→      只有一案軍事審判官有調查被告
的刑求抗辯，其他案件都不調查。

→      21件判決書都根本不論列被告的
刑求抗辯，達到徹底的置若罔聞



• 被告之訴訟權實際上被剝奪殆盡，審判
形骸化，無異作戲：

根本不調查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事項

要求被告自證無罪：

典型的情況：被告於偵查自白，審判中
翻供，並稱偵查中自白出於刑求。

→     軍事審判官要求被告舉證證明刑求或
推翻自白真實性，否則「既未能提出具體
反證，自不容任憑翻異」



應強制辯護之案件，卻完全未獲得
辯護人協助

應迴避之審判官竟未迴避

法定刑唯一死刑之案件，由軍法官
一人獨任審判

審判官須揣摩蔣中正意志而判決，
審判淪為威權統治者的鎮壓工具。被
告常因蔣的「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呈核」
批示，而由生入死



判決



• 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刑罰法律：

→以濫用刑法第100條為主，不須以強暴、
脅迫著手實行，即可成罪：

發表左傾言論

參加讀書會或學術研究會

參加共黨或其外圍組織，但未至以強暴、
脅迫著手實行

→假叛亂罪之名處罰思想、言論，並鎮壓
人民之集會、結社活動



刑法第100條連結至懲叛條例第2
條第1項，而後者將處罰加重至唯
一死刑

→     濫用刑法第100條之結果，等
於是大規模濫用死刑，俾藉以在
社會上製造最廣泛、最深層的恐
懼，好使人民對公共事務敬而遠
之



• 根本不解釋、說明刑罰法律之意涵即逕
據以處罰被告：

懲治叛亂條例第5條的「叛亂之組織或集
會」

懲治叛亂條例第7條「有利於叛徒之宣傳」

陸海空軍刑法第92條「構造謠言」、
「淆惑聽聞」

→    同樣達到處罰思想、言論，並鎮壓人
民集會、結社活動之目的。



• 溯及既往適用刑罰法律

→處罰懲治叛亂條例施行前之加入組
織行為

→理由：行為人若未自首或辦理自新，
即構成持續參與組織，致參加行為
於條例施行後仍在繼續

→背書：釋字第68號解釋

→這號解釋嚴重抵觸無罪推定原則



• 適用審判時已失效之法律判處死刑：

軍機防護法於21年11月19日經立法院第211
次會議通過，21年12月17日國民政府公布，
其第13條規定：「本法施行日期及期間，
以命令定之。」其後，該法施行期間經數
度延長至38年12月31日，因此自39年1月1
日起業已失效

→ 促轉司字第17號之林志森、王濟甫案，
據軍機防護法論罪甚至判處死刑



分析結論：
• 軍事審判徹底淪為統治者的鎮壓工具

• 無罪推定原則蕩然無存：一方面高度仰賴自白
定罪，甚至縱容偵訊人員以刑求或其他不正方
法取供，另一方面，既不調查被告之辯解，反
而要求被告自證無罪，甚至將被告之訴訟權剝
奪殆盡

• 罪刑法定原則形同具文：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
刑罰法律 +不解釋、說明刑罰法律 +溯及既往
適用刑罰法律 +適用審判時已失效之法律定罪
科刑



影響



• 無人可以確知自己的思想、言論乃
至參與集會、結社，是否會使自己
一夕獲罪

→    恐懼帶來的寒蟬效應

→自我檢查思想、言論，對參與公

共事務消極

→ 恐怖統治留下的傷痕，至今仍在

妨礙台灣民主的深化



• 檢舉匪諜，人人有責；知匪不報，與
匪同罪

→    叛亂罪有多容易成立，匪諜罪就有
多容易成立

→   人民為了求生，必須互相監視，不
能信任彼此，被迫淪為威權統治的工具

→   威權統治者得以摧毀國人彼此的互
信，將社會裂解為一盤散沙



•托克維爾：「專制在本質上是多
疑的，它將人與人之間的隔絕視
為其延續的最可靠的保障，並且
總是竭盡全力使人與人隔絕開來。
人心中所有的惡，專制最歡迎利
己主義：只要被統治者不互相愛
護，專制者也容易原諒他們不愛
他。」（托克維爾，民主在美國）



→ 理性對話需要最基本的互信，
威權統治時期缺乏互信的狀態延
續民主轉型後，將不利公共討論
與溝通的進行，同樣有礙民主的
深化



•軍事審判毫無獨立可言，恣意解
釋法律以屈從威權統治者意志，
導致人民蔑視法律，對法治也沒
有信仰



• 認同惡法亦法，肯認威權統治時期種種違反
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惡，都是為了國家安全
不得不為的幽靈，至今仍盤旋在許多法律人
的腦中

→妨礙法律社群真正忠於法治，願在自由民主
憲政秩序遭到暴政威脅時挺身抵抗

→平復司法不法，並同時還原威權統治時期的
「法治」真相，是法律社群的「除魅」



結語

如果不能全面、無情地審判過
去－關於謀殺、迫害與破產－
就不可能發生真正的改變，更
不用提民主革命（列寧的墳墓，
①以記憶之名，第22頁）。


